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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

「106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暨試務研發計畫」之教師意見

調查相關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5月5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600432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辦理旨揭計畫，需蒐集全國國民中學

教師對有關106年國中教育會考之相關意見，請轉知貴校

教師本案訊息，並於問卷填寫期間(106年5月22日至6月23

日)自行上網完成問卷。問卷網址及登入之帳號、密碼部分

，另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106年5月15日至19日函知各學

校。

三、本案如有疑問，請請逕洽該校劉昕怡小姐，電話（02）77

148249或萬文鼎先生，電話（02）77148233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

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(國中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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